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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健全完善监管框架 

 

2 月 20 日，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贷款业务行为，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

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根据此前颁布的《商

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授权，分别从落实风险控制主体责

任、明确出资比例及业务限额、规范属地经营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

的审慎监管要求，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监管致力于规范金融科技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主体行为，健全审慎监管框

架。当前，我国金融科技类头部企业及各类小型助贷平台发放的科技类信贷规模已达

到全球第一，科技类信贷占整体信贷规模的比重逐年攀升。金融科技类企业通过输出

科技、数据、场景流量入口等，与商业银行开展联合信贷、助贷业务，成为部分银行资

产快速扩张的重要原因，也不可避免地为银行经营带来诸多隐患。此次监管出台的《通

知》对商业银行、信托机构等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的联合授信提出了

较为明确的监管措施。《通知》与此前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

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共同构

成了对金融科技企业在金融市场中主体行为的监管指导意见，旨在形成适应金融市场

新特征的审慎监管框架。从欧洲、美国等各国的立法探索与实践来看，加强金融科技审

慎监管、逐步规范市场行为是各国监管的共同努力方向。 

第二，《通知》各项细则对联合贷款业务暴露的风险点提出了有效监管措施。在联

合贷款、助贷业务中，单笔业务的收益与风险在发起联合贷款的两家主体间并不对称。

部分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具备数据、风控模型等资源，可通过较少出资比例，赚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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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中的较高部分，而传统金融机构不仅需要提供绝大多数资金、承担资金损失后的

风险，所赚取的收益也相对较低。该模式下，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业务拓展与其所承担

风险不对称，其业务发展呈现过度扩张，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此外，中小银行依赖科

技企业的数据及风控模型，将联合信贷的部分风控环节进行外包，形成了对科技企业

的风险暴露，多家银行的风险敞口向科技企业集聚，加大地方性金融风险。联合贷款业

务也使得部分区域性银行跨区经营，背离了服务当地经济的基本定位，为有效监管带

来挑战。 

此次监管针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提出的三方面具体规定均对以上风险提出了有

效监管措施。监管要求商业银行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严禁将贷前、贷中、贷

后各关键环节风险管理外包。同时，明确了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单

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商业银行与单一合作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

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 25%；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

款余额，不得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 50%。此外，严格明确地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

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对于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以上规定为其发放联合贷款所

承担的责任义务“加码”，提高了其开展信贷业务的资本占用，将有助于规范其信贷投放

行为。对于参与联合贷款的商业银行，以上规定督促银行加强联合贷款业务的风险管

理，有意识地控制联合贷款规模，回归服务本土经济的定位。对于金融体系而言，互联

网贷款业务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有望步入稳健发展新阶段。 

第三，《通知》对市场的短期冲击有限，部分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中小银行、消

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或需调整业务结构。《通知》为各类金融机构主体提供了较为

充足的过渡缓冲期，要求其在 2022 年 7 月 17 日（《办法》发布两年内）有序整改完

毕，且要求新发生业务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通知》要求。从目前互联网贷款的

参与主体看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联合贷款业务占其自身贷款比重相对

较低，受到的影响有限。部分中小银行依托联合贷款业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资产扩张，

且其业务范围突破了“属地经营”限制。此类银行在压降联合贷款业务的同时，也需调整

联合贷款的风控模式，探索“属地经营”要求下的其他业务拓展，经营压力加大。大型银

行的成熟风控体系的输出有望成为缓解中小银行经营压力、增强其自身经营能力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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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手段。此外，《通知》将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机构也纳入监管范畴，避免

了可能的“监管套利”空间。部分非银机构开展的联合贷款业务也将受到负面影响。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李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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